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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管理办法》(深光府规〔2023〕15号)以及《光明区推动制

造业⾼质量发展若⼲措施》（深光府规〔2023〕11号）相关规定，现启动光明区2023年⿎励举

办专业交流活动资助项⽬受理⼯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受理范围

　　2023年经主管部⻔事先备案的经贸会展、产业峰会等专业交流活动（附件1）。

　　⼆、受理时间

　　（⼀）⽹络填报受理时间：2024年5⽉6⽇9：00⾄5⽉15⽇18：00（注：超过⽹络填报受

理的截⽌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请。⽹络填报受理截⽌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后经初审被退

回修改的，可于书⾯材料受理截⽌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申请进⾏初审，初审通过后⽅可提交书

⾯材料）。

　　（⼆）书⾯材料受理时间：2024年5⽉7⽇9：00⾄5⽉17⽇18:00（⼯作⽇）（注：⽹上初

审通过后请及时提交书⾯材料，成功提交书⾯材料的项⽬才算完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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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报流程

　　（⼀）线上提交申请：登录光明区企业服务⻔户（https://www.gmqyfw.com/）在线填报

申请书。请申请单位按照申报指南准备申报材料，在提交申请后请耐⼼等待初审通过，审核结

果会以短信形式通知申请单位；若申请未通过初审被退回，请按照相关意⻅及时修改。

　　（⼆）提交书⾯材料：待申请通过初审后，从光明区企业服务⻔户导出带⽔印的申请表及

附件材料。请制作⼀份⽬录，⾮空⽩⻚（含封⾯）连续编写⻚码，⼀式1份，A4纸正反⾯打印/

复印并胶装成册。所有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多⻚的加盖骑缝公章。

　　纸质材料受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服务平台6层区⼯业和信息化局658产业发展促进中

⼼。

　　业务咨询：0755-88212161、88212039。

　　技术⽀持电话：15889697176，QQ：2577372164。

　　四、注意事项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利⽤不正当⼿段

骗取或协助骗取专项财政资⾦情形的，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核实后将按照区政府专项资⾦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代理光明区⿎励举办专业交流活动

资助项⽬的资⾦申报事宜，请项⽬单位⾃主申报项⽬。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将严格按照有关

标准和程序受理申报，不收取任何费⽤。如有任何机构或个⼈假借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作

⼈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的，请知情者向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举报。

　　（三）申报项⽬满⾜光明区多项政策（包括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政策等）⽀持条件

的，按“就⾼不重复原则”由申报单位⾃⾏选择其中⼀项政策进⾏申报；本指南实施期间如遇政

策调整的，可进⾏相应调整。

　　（四）资助⾦额受财政下达年度资⾦预算总额控制，我局将视申报情况对奖励⾦额和拨付

进度等进⾏统⼀调整，申报单位应⽆条件同意调整结果。

　　特此通知。

　　深圳市光明区⼯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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